市民广场三面翻广告设施经营权
出租合同
出让人（甲方）：泗阳县城市管理局
受让人（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规定》及《宿迁市户外广告设施和店招标牌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经公开拍卖乙方取得广告设施经营权，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乙方通过拍卖的方式，取得泗阳县市民广场三面翻广告设施三年期经营权。
二、经营期限：  3  年。
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三、拍卖成交价及付款方式
广告设施总租金为人民币             （￥       元），乙方在拍卖成交公示结束3日内，将租金一次性交入甲方指定账户后，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有效收款凭证。
四、履约保证金
乙方竞拍成交后，需在五个工作日内签订本合同，同时向甲方一次性交纳履约保证金  伍仟元整 （￥5000元）。本合同终止时无息退还乙方。
五、甲乙双方权利义务
1、甲方有权监督乙方按照合同约定使用广告设施和发布广告。乙方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政策，不得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江苏省广告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广告，自觉维护社会公德。
2、甲方在移交前要保证乙方取得经营权的广告设施的完整、可用。乙方在合同到期后移交甲方的广告设施也要完整，不得有破损、缺失等现象，否则按造价赔偿。
3、甲方对乙方拍卖取得的广告设施经营权，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如遇市政建设、城市规划调整等特殊情况和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确需提前收回、拆除的，甲方应当提前书面告知乙方，并退还乙方已交的剩余经营权年限使用费，退还金额以拍卖成交价平均天数为计算标准，本合同随即终止。
4、该广告设施中的三个版面，乙方要保留一面做公益广告发布使用，内容由泗阳县城市管理局根据上级要求，统筹调度。
5、 乙方未经甲方许可不得擅自转让全部或部份广告设施经营权。
6、乙方取得广告设施使用权后，空置版面不得超过3天，空置期间用公益广告覆盖。
7、广告设施的维护、保洁，实行谁经营谁负责的原则，设施损坏或不洁的乙方应及时负责予以维修和清洗。
8、乙方经营广告设施期间产生的电费由乙方承担。
9、在本合同执行期间，广告设施安全由乙方负责，乙方要加强安全检查，确保安全运行。
10、在本合同执行期间，广告设施如有画面破损、脱落、褪色等影响市容市貌的现象，乙方需在甲方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到位。否则，甲方安排维修，费用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六、违约责任
1、甲方因产权纠纷或因甲方的其它原因造成乙方无法在广告设施上发布广告，视为违约，甲方承担乙方相应的损失。
2、乙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甲方整改通知时间要求，及时维护广告设施的，甲方责令限期整改，若乙方不按期整改，甲方有权组织维修，维修费用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七、合同解除的条件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收回出让的广告设施经营权重新拍卖，乙方之前所交纳的一切款项不予退还。
1、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擅自转让全部或部分广告设施经营权的。
2、因违反广告管理法规被相关管理机关处罚三次以上。
3、乙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付款的。
4、任何一方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合同不负责任。其它本合同无规定的任何事由出现，当事人应视为经营风险，均不免责。
[bookmark: _GoBack]5、本合同未尽事宜，协商解决为优先渠道，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构成合同执行一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协商无法解决，合同争议诉讼仲裁委员会，确实无法达成共识可上诉泗阳县人民法院裁决。
八、本合同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三份。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甲方代表人（签字）：           乙方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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